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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

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增强基层民政

服务能力，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阐明

了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所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基

层民政服务能力建设上再聚焦、再发力，为建设高质量现代民政提供支撑。

进一步强化抓基层打基础的使命感责任感。基层是事业发展的基石。民政工作的服务对象在基层，工

作重心在基层，更要看重基层、加强基层、夯实基层。

担当新时代历史使命，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必须过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民

政工作的职责任务、主责主业、发力重点，即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更好履行基

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这一重要使命，关系民生幸福、关系民心向背、关系

执政基础。面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民政人既要有担当、有激情；更要有能力、有底气，尤其是基

层民政服务能力要过硬，这样才能一抓到底、落实到位。

适应新时代工作要求，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必须过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

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民政工作的服务群体不断拓展，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机构职能的调整，

养老服务由主要面向特定老年人向全体老年人扩展，儿童福利由主要面向孤残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向需要

救助保护的各类儿童扩展，残疾人福利保障对象由主要面向生活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向全体残疾人扩

展；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组织监管、慈善监管等任务越来越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群众的民生诉求“水涨船高”，对民政服务与管理的人性化、精准度、细致性要求越来越高。要把这些新

任务、新要求落到实处，增进群众的获得感，最终还要靠基层。

确保新时代走在前列，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必须过硬。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

各项工作提出的目标和要求。江苏民政要在全国民政系统中走在前列，要为全国民政事业发展创造经验，

必须在改革创新上见真功夫，在攻坚克难上见真功夫，这离不开全省上下齐心协力，离不开基层的有力支

撑。只有基层基础强，我们才有底气和能力补齐短板、争先创优，才能处在全国民政事业发展的第一方阵。

我们要站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高度，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不懈

努力，久久为功。

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对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建设的新要求。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建

设，专门出台政策文件，对基层民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作出明确规定。全省各级民政部门认真抓好落

实，强化机构设置、配齐配强工作人员、不断改进工作手段，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省 80%以上的乡

镇（街道）民政办管理服务人员配备达到人口 5万人以下不少于 3名、人口 5万人以上不少于 4名的省定

标准；县级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年龄为 45岁以下的占 6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占 75%；省级分 10期对全省

1300多名民政办主任进行了全员轮训；全省民政综合业务信息平台覆盖省到村（居）五级。基层民政服务

能力的提升，为各项工作的落实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与新时代民政工作承担的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

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职责相比，与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当前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建设还有一



些薄弱环节，亟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发力突破。

从队伍能力来看，民政工作队伍尤其是街道（乡镇）民政工作人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还需进一步优

化，部分民政办工作人员缺乏现代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方面的知识，依法行政的能力比较弱。

从工作手段来看，“入户见人”的传统手段和“大数据、移动互联”的现代手段结合还不够紧密，民

政信息化建设成果在基层的应用还不够深入，工作的精准度、精细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基层民政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来看，还有不到位、不均衡的地方，比如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较为薄弱，

乡镇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未实现全覆盖等。

这些问题是影响民政惠民政策落实、制约现代民政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也是今后加强民政基层基础工

作的发力重点。

奋力推进民政基层基础建设再上新台阶。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发扬钉钉子精神，以

务实作风、过硬举措，进一步加强基层民政机构和队伍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改进工作手段，提高落实效

能，为群众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

配齐配强基层民政工作人员。对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标准，切实加强基层民政尤其是街道（乡镇）

民政管理服务人员配备，解决有人办事的问题。引导城乡社区设立民政协理员，具体负责民政事务在“最

后一米”的落实。建立常态化培训制度，省、市、县分级开展培训，不断提升在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素养。

大力加强智慧民政建设。积极推进“互联网+民政服务”，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延

伸民政工作臂膀。我省已经建成民政综合业务信息平台以及全省民政服务机构“一张图”，推出社区老年

人助餐点、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移动端便民服务应用。下一步，将着力推进民政综合业务信息平台的深度

运用，在更多民政业务领域推出“互联网+”服务，鼓励在养老护理等领域引入 AI技术，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破解基层民政力量不足的难题。

标准化配置基层民政服务功能。对照《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和强

化基层应承担的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养老服务和护理补贴、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困境儿童分类保

障、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基本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根据我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

标准，加快推进县、乡镇（街道）、村（居）及居住小区、自然村各级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加强

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社会福利设施、乡镇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留守儿童“关爱之家”建设，改善基层民

政服务条件。

推进民政服务与管理标准化建设。积极回应群众对基本社会服务标 准 化 的 关切，系统推进民政标

准化建设，形成全面覆盖、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系统配套、功能完备的民政标准体系。同时，抓好现有

标准的贯标工作，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努力推进基层民政各项工作按照最优的程序运行。

注重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社会组织等服务机构广泛参与民政事务。

建立相关工作机制，推进设立村（居）“救急难”互助会、帮困基金、留守儿童关爱之家等，为困难群众、

特殊群体提供“就在身边”的服务。全面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结对关爱服务制度，由乡镇（街道）民政干

部、村（居）干部、近亲或者邻里与城乡高龄独居等困难老年人实行结对服务，扩大养老服务的有效覆盖



面。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夯实基层基础是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根基。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强化担当、砥砺奋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全面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高”新

江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